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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固定资产折旧与旧资产出售相关的增值税～ 

 

中国的「企业所得税法(2008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中规定了固定资产的定义、取得价格的计算方法、折旧方法、预计使用年限、

最短使用年限等问题，并将固定资产定义为『企业为生产产品、提供劳务、出租或者经营管理而持有的、使用时间超过 12 个月的

房屋、建筑物、机器、机械、运输工具以及其他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设备、器具、工具等非货币性资产』。 

另外，旧法（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法（2007 年 12 月 31 日废止））中对属于『生产·经营主要设备的物品、单价在 2000 元以下或

使用年限不超过 2 年』的可以按小额固定资产一次性作费用处理，而现行法规中对该价格基准并未作设定，在现行法规中对于符合

规定中定义的小额资产也就可以按固定资产记账，并要求按照税法上规定的使用年限和折旧方法计算折旧费。 

而 2014 年 10 月发布的新通知中规定，可以将一定的固定资产追溯到今年的 1 月 1 日,进行全额税前扣除或通过加速折旧增加税

前扣除的金额。
 

１．固定资产的折旧 

（１）本法规定的折旧方法·预计残存金额·最短使用年限 

 ①折旧方法：原则上采用平均年限法（定额法）（由于技术进步，产品更新换代较快的固定资产；常年处于强震动、高腐蚀状态的固定资产

可以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或年数总和法等加快折旧方法计入费用税前扣除） 

②预计残存价值：根据固定资产的性质与使用状况合理确定（旧法规定残存价格一律为 10%） 

  ③折旧年限：不低于以下的法定最低年限并从「开始使用的次月」开始计算折旧 

 ・房屋、建筑物：20 年 

 ・飞机、火车、轮船、机器、机械和其他生产设备：10 年 

 ・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器具、工具、家具等：5 年 

 ・飞机、火车、轮船以外的运输工具：4 年 

 ・电子设备：3 年   

 

（２）《关于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75 号）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2014 年 10 月发布的《关于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75 号）的规定， 

      2014 年 1 月 1 日以后购入的下列固定资产可以一次性计入费用税前扣除。 

①� 一次性税前扣除 

・ 单价在 5000 元以下的固定资产 

・ 用于研发的单位价值低于 100 万的固定资产 

会计上在取得年度一次性按折旧费用处理的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也可以在同年度一次性计入费用税前扣除 

② 加速折旧 

・ 用于研发的单位价值超过 100 万的固定资产 

・ 属于特定行业的企业取得的价值超过 100 万的固定资产 

 可以在不低于本法规定的最低折旧年限 60%的范围内缩短折旧年限，也可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或年数总和法等加快折旧的方法进行

折旧，并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在会计上作费用处理的年度全额税前扣除。 



 

 

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 財税（2014）75号

①所有企业购入的低于5000元的固定资产
按规定的折旧年限，原则采用平均年限法摊销计
入各期费用

可一次性计入费用税前扣除

③生物药品制造业,专门设备制造业,铁
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
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等6行业的企业购入的固定资产

按规定的折旧年限，原则采用平均年限法摊销计
入各期费用

可以缩短折旧期限，允许在不低于折旧年限60%的范围内缩短折
旧年限，或采取双倍余额递减法或年数总和法等方法加速折旧

固定资产折旧费用的税前扣除规定

②所有企业购入的专门用于研发的固定资
产

按规定的折旧年限，原则采用平均年限法摊销计
入各期费用

单位价值不超过100万元的器具·设备等固定资产,允许一次性计
入当期成本费用在税前扣除。单位价值超过100万元的，可按「
企业所得税法」上规定的60%比例缩短折旧年限，也可采用双倍
余额递减法或年数总和法等方法加速折旧

 

  由于上述①的单价在 5000 元以下的固定资产采用的一次性税前扣除适用于任何行业的企业，因此可以减少一些低值固定资产在会计上计

入固定资产折旧时的麻烦。 

  上述②③在具体适用条件上还存在不确定因素，是否属于所有企业都能适用的政策还不明确。另外，作为盈利企业因为牵连到能早期回收

设备投资的问题，所以应该积极活用，而对于刚成立的企业还没有充足的利润或过去持续亏损，税务上有高额结转亏损的企业，一次性计入

费用会加大企业当期的费用水平，因此，需要论证包括在 5 年的亏损弥期限内能否充分活用等税务上的优缺点之后再作判断。 

 

２．出售旧资产相关的增值税 

 中国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2009 年 1 月 1 日实施）」实施前，固定资产购入相关的增值税不作为进项税税前扣除的对象，  

 而是计入固定资产的购入价格进行折旧计入费用（税前扣除）。 

  该条例实施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入固定资产相关的增值税也可以抵扣进项税。因此，在出售本公司自用的固定资产时，根据购入时是 

 否抵扣进项税，其出售时销项税的计算方法也会有所不同。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2014 年 6 月公布的“财税（2014）57 号”中又一次重申了，一般纳税人在 2014 年 7 月 1 日以后出售其在购入时未 

   抵扣进项税的资产时按简易办法「依 4%征收率减半征收」的调整为「调整为依照 3%征收率的按 2%征收增值税」。根据此通知，如下表

所述 

   在出售未抵扣进项税的资产时增值税的税额负担会有所增加。小规模纳税人还是按照原有的 2009 年 2 月公布的国税函〔2009〕90 号的规 

   定计算纳税额（增值税纳税额=销售额/（1+3%）×2％） 

 

已使用旧固定资产出售时增值税税额的计算 

增值税纳税地位 进项税处理 旧政策（～2014 年6 月30 日） 新政策（2014 年 7 月1 日开始） 

一般納税人 
进项税未抵扣 出售金额÷（1＋4％）×2％ 出售金额÷（1+3％）×2％ 

进项税已抵扣 出售金额÷（1+17％）×17％ 出售金额÷（1+17％）×17％ 

小規模納税人 ― 出售金额÷（1+3％）×2％ 出售金额÷（1+3％）×2％ 

 

３．总结 

一定的低值固定资产允许一次性做费用处理和一定的固定资产允许加速折旧，与过去相比这是企业所得税法上的一个有利改变，而出售旧固

定资产时相关的增值税处理有可能增加增值税的负担，因此在购入时和出售时应留意这方面在税务上的处理。 

 

                                        （終） 


